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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ALD HOLDINGS LIMITED 

興利集團有限公司* 
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114) 
 

關於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之澄清公告 
 
茲提述興利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截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、二月二十八日、三月三十

一日及四月三十日之股份發行人的證劵變動月報表 (「月報表」)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, 由於不慎錯失, 本公司股份期權計劃之詳情未有被包括在月報表第 III 部

份之「已發行股本變動詳情」內。此等詳情應如下被包括在月報表內: 
 
 
III. 已發行股本變動詳情 
股份期權（根據發行人的股份期權計劃） 
 

股份期權計劃詳情，

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通

過日期及可發行股份

類別 
本月內變動 

本月內因此發行的

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
 

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

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
 

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
 截至二零一五年一

月三十一日之月份 
於二零一三年九 
月十六日通過之 
購股權計劃 
(行使價: 0.97 港 
元) 
普通股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  
 
 

  6,000,000 
 

 
 

無 
 

 
 
無 

 
 
 
無 

 
 
 
無 

 
 
 

6,000,000 
 截至二零一五年二

月二十八日之月份 
於二零一三年九 
月十六日通過之 
購股權計劃 
(行使價: 0.97 港 
元) 
普通股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6,000,000 
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

月三十一日之月份 
於二零一三年九 
月十六日通過之 
購股權計劃 
(行使價: 0.97 港 
元) 
普通股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   
無   

無   
無   

無   
無   

6,000,000 



 截至二零一五年四

月三十日之月份 
於二零一三年九 
月十六日通過之 
購股權計劃 
(行使價: 0.97 港 
元) 
普通股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   
無   

無   
無   

無   
無   

6,000,000 
 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, 月報表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 
 

 
      承董事會命         

    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   

           岑錦雄      
 公司秘書           

 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 Robert Dorfman 先生、鄧敬雄先生及張曾基博
士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、葉文俊先生及吳梓堅先生。 
 
*僅供識別 

 


